
 

证券代码：002340    证券简称：格林美      公告编号：2011-032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暨签署增资扩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2011年 6月 7日，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武汉城市矿产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市矿产交易所”）及其原股东武汉

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武汉市青山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武汉供销集

团有限公司经过充分协商，决定将城市矿产交易所的注册资本从 300万元人民币增

资扩股至 1000万元人民币，本次增资扩股，由公司增资 300万元。 

2、根据《公司章程》、《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规定，本次增资暨对外投资的

事项无需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3、本次增资暨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须经有关部门批准。 

二、拟投资公司介绍 

公司名称：武汉城市矿产交易所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武汉市青山区冶金大道54号一楼 

法定代表人：张勇 

注册资本：叁佰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为城市矿产交易提供场所、设施和信息发布服务，产权交易鉴证，

为循环经济产业的企业提供财务顾问服务。（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项目经审批后或许可

证在核定的期限内方可经营）。 



 

基本情况：武汉城市矿产交易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3月8日，是一个为推动

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发展，减轻环境污染，缓解资源环境瓶颈约束，促进循环经济产

业化和规模化，为城市矿产交易的供需双方搭建统一、规范的专业服务平台。目前，

该平台还处于筹建过程中。 

三、具体增资情况 

  1、增资前股东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占股本比例 

1 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120 40% 

2 武汉市青山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90 30% 

3 武汉供销集团有限公司 90 30% 

 合计 300 100% 

2、增资后股东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占股本比例 

1 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320 32% 

2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300 30% 

3 武汉市青山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190 19% 

4 武汉供销集团有限公司 190 19% 

 合计 1000 100% 

3、出资额度与持股比例 

城市矿产交易所的注册资本从 300万元人民币增资扩股至 1000万元人民币，本

次增资扩股，由公司以现金出资 300 万元，持股比例为 30%，资金来源为企业自有

资金；其余由城市矿产交易所原股东出资。 

4、增资扩股协议的签署情况 

2011 年 6月 7日，公司与城市矿产交易所、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武汉市青山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武汉供销集团有限公司正式签署了《增资扩

股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1）城市矿产交易所原股东同意公司对其以现金方式增资，同时，原股东也对

其进行增资扩股，各方按照增资后的持股比例在协议签署后一个月内补足注册资金； 

（2）设立由 5人组成的董事会，其中由各股东单位分别委派 1人出任董事，职

工代表董事 1人； 

（3）新老股东处于平等的法律地位，享有法律规定股东应享有的一切权利，包

括但不限于资产受益、重大决策、选择管理者的权利。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增资暨对外投资，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公司实现循环经济领域的发展战

略，提升公司在城市矿产交易以及循环利用方面的地位，提高公司竞争力，满足公

司和行业快速增长的要求。 

五、备查文件 

《增资扩股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Ο一一年六月十日 


